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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年核安第22號演習
執行成效及檢討

105年12月20日

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



壹、前言

貳、演習規劃作業

參、執行成效

肆、檢討與建議

伍、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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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5年核安第22號演習係汲取日本311大地震經驗
，假想地震引發核子事故，造成複合式災害威脅
策定演習想定。並於8月16日實施應變中心全開設
之兵棋推演；繼於9月12-13及10月19日三日之實
兵演練，演習整備期間承蒙各部會支持及所有參
演人員戮力投入與付出，使演習能順利圓滿完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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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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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演習規劃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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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

因應日本福島電廠事故，國內核能電廠安全防護總體檢
之改善措施驗證。

驗證屏東縣「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」及作業
程序書之適切性與可操作性。

賡續採實人、實地、實物之實兵演練，建立民眾防護應
變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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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作業要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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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棋推演
 以屏東地區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各應變單位作
業與處置能力為重點

 南部地區首次災害應變中心全開設演練

實兵演練
 核三廠緊急救援及夜間演練
 擴大演習區域及民眾參與人數
 農漁牧產品輻射取樣分析及大面積輻射偵測作
業



 演習協調說明及評核會議(約20場次)

 管制組演練程序設計討論(約6場次)

 實兵場地現勘

 兵推預演及正式演練

 實兵預演及正式演練

 記者說明會(約3場次)

 民眾演習前說明會(計11場次，543人)

 邀請各委員會、環團、媒體記者、地方士紳等觀摩計584人次

 評核委員計24人(依專長分成六組進行評核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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籌備過程



恆春工商

收容所-獅子鄉體育館

空域輻射偵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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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安老人養護之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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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執行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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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 位 應變/管制人員 民眾/學校師生 觀摩人員 合計

102年核安第19號演習
(核能三廠)

1185 4026 - 5211

103年核安第20號演習
(核能二廠)

2064 1695 256 4015

104年核安第21號演習
(核能一廠)

2064 3848 481 6393

105年核安第22號演習
(核能三廠)

1763 6560 584 8907

歷年演習參與人數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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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檢討與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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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棋推演



本次演習學生、民眾、志工、宗教團體、義消等積
極參與，依循指示行動，顯見核安演習宣導工作已
見成效，另建議如下：
一、核安演習係為保障緊急應變計畫區內民眾生命安全，原能

會依「災防法」、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」辦理，災害防
救為地方自治事項，地方政府應嚴肅面對此問題。

二、屏東縣前進指揮所及滿州鄉災害應變中心，未依照屏東縣
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開設作業（如無陸軍機步
三三三旅席次）；前進指揮所（恆春消防分隊）及滿州鄉
災害應變中心資、通訊設備請屏東縣政府參考精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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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兵棋依規劃時間推演(13:00-16:00)，惟滿州鄉及
屏東縣前進指揮所皆於14:12許就推演完畢，未能結合
地方演練需求，強化劇本狀況與議題設計，及與屏東縣
災害應變中心同步進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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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軍支援交通管制、弱勢族群疏散、防護站開設、
人員與車輛輻射偵檢與消除作業，無論演習紀律、
部隊訓練、行動效率，演習逼真，整體表現優益，
另建議如下：

演習劇本偏重任務及程序性演練，未能依據主劇本之特
別狀況如海上運輸規劃（能量、航線、可行性與安全）
、擴大輻射偵檢，納入演習科目探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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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陸域、海上、空中偵測、環境取樣與樣品分析等
實地作業，強化廠界外環境輻射度量、偵測資料傳
輸與劑量評估等技術能量，另建議如下：
一、情境與狀況細部劇本設計未能與核能三廠劇本密切結合

、相互對照、呼應，請檢討精進。

二、核三工作隊演練撤離轉進時機，以接獲前進協調所要求
轉進為由，與實際情境不符，應視輻射偵測隊偵測結
果或程序書撤離時機宣布分梯次進行轉進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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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電公司及核能三廠在行政接待與情境設計均較往年
有顯著進步，另建議如下：

全面緊急事故階段，狀況顯示核能三廠緊急搶救仍未能奏
效，原能會複判狀況惡化已達到全面緊急事故基準；惟核能三
廠研判僅達國際核能事件分級第2級之事件，請台電公司及核
能三廠進一步檢討並強化應變人員之教育與訓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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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兵演練



一、實兵演練係結合情境與狀況，核三廠在發生緊
急嚴重事故之壓迫感與臨場感之演練，與裝備
展示和操作顯然不同，惟本次演練若干項目著
重於裝備展示與解說，不符實兵演練旨意。

二、救援倉庫裝備展示與解說，防塵布套未卸除，
經詢問解說人員回答「擔心裝備受灰塵污染」
，解說人員應適度展示廠內備援情形之規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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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用過燃料池緊急補水演練課目，應已有輻射外
釋之威脅，惟未見搶救人員著防護衣，人員防
護作業之規範不符設計情境。

四、噴水至用過燃料池廠房頂部之演練，並未成功
把水送到屋頂，顯示目前廠區消防栓水壓可能
不足，或者連接的水管太長導致其出口壓力不
足，應探討其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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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勸導商家關門和民眾不要外出的演練，部分成
員騎乘機車時未戴安全帽。（屏東縣政府）

二、學生預防性疏散演練，未規劃全程（疏散－接
待學校－收容所－家屬會合）演練，建議爾後
演練能全程實施；永港國小演練過程，家長到
校接回小孩，小孩以配合學校疏散為由拒絕返
家，不符實際情境，有待改善。（屏東縣政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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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防護站人員及車輛除污，所造成之除污廢水，
宜請參考現行美日等國家做法，檢討是否有改
善精進空間。（輻射監測中心）

四、車輛偵檢除污目前採行之做法，每輛車概需15
分鐘，始可完成作業，不符真實情況下緊急疏
散之需求，且將造成道路阻塞，請檢討現行做
法之適切性或籌購車輛型輻射偵測器。（輻射

監測中心、支援中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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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場外演練如防護站開設之負責人？收容所開設
位置與設施？關閉海灘、景點、旅館及民宿業
者遊 (旅)客疏散等所發掘與程序書不符待改
進之問題，請檢討現行相關程序書予以修正。
(屏東縣政府)

六、非權責應變人員納編演練，請檢討改善。(輻射

監測中心)

七、無輻射污染貼紙做法改善，避免造成民眾物品
化。(輻射監測中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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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恆春基督教醫院輻傷醫療演練，因擔架人員操
作不慎，導致演練人員受傷，此疏失顯示人員平時
訓練及操作均有待加強。(核能三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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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演習的目的在檢視各應變單位災害現場搶救、協調及調度
之處置能力，透過演練與學習，協助地方政府建立核災應
變程序書，當災害來臨時不再無所適從。

 演習是平時整備的一環，並非讓緊急應變計畫區內民眾了
解事故防護行動的唯一方式，宜持續透過家庭訪問、逐里
宣導溝通與演練、印製防護月曆等多元化方式，讓大家瞭
解自我防護及政府防救災的做法。

 相關檢討與建議將列入平時整備與明年演習規劃精進作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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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報 完 畢
敬 請 指 教


